
 

 
314

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51 期 院會紀錄 

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121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7-176） 

王委員就彰濱工業區無公辦幼托中心或幼兒園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鑑於學前教育並非義務教育，且托育型態多元，家長具充分教育決定權，決定幼兒是否就學及

就托場域，且依「地方制度法」第 18 條及第 19 條規定，學前教育之興辦及管理為地方政府

權責，爰各校是否設立公立幼兒園由各地方政府依實際需求評估辦理。 

二、查目前彰濱工業區內未規劃有幼托用地，惟區內之工廠等事業體仍應依「性別工作平等法」之

規定，提供托兒設施或適當之托兒措施；經濟部將協助督促區內事業體依法辦理，並協助取

得合適土地設置相關幼托設施。 

三、彰濱工業區所涉彰化縣鹿港鎮、線西鄉及伸港鄉等鄉（鎮），103 學年度公立幼兒園供應量及

招生情形，除鹿港鎮及伸港鄉之公立幼兒園可招收數比率未達 4 成外，線西鄉公立幼兒園可

招收數已趨近 9 成，依 103 學年度各園招生情形多數仍有缺額可供家長為幼兒選擇就學場域

；爰此，教育部將函請彰化縣政府評估該工業區所涉鄉（鎮）之公立幼兒園供需情形，並就

供應量不足地區具體規劃增設公立或非營利幼兒園之可行性。 

（三十一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政府應就陸韓簽署自由貿易協定（

FTA）降稅清單逐項檢視客觀評估對我影響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121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7-172） 

黃委員建議政府應就陸韓簽署自由貿易協定（FTA）降稅清單逐項檢視客觀評估對我影響所提

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在陸韓 FTA 尚未公布簽署內容前，經濟部僅能先行參考韓國過去對外洽簽 FTA 之「高標準」

及「全面性」，以貨品貿易全面降稅、服務業市場 50%開放，以及兩岸貨貿與服貿尚未生效

實施等 3 項情境，就總體經濟影響程度進行模擬。另為評估對國內製造業之影響，該部亦分

別就臺韓競爭產品之進口貿易值，考量兩國技術性、關稅高低及市占率競爭情形，對我主要

出口產業衝擊情況，與產公協會進行專業評估，以最大可能影響，讓業者正視陸韓 FTA 對我

之可能影響，俾利及早調整因應。嗣陸韓 FTA 草簽內容公布後，政府已就公布之約本與產公

協會進行評估，就個別產業之貨品市場開放而言，中國大陸對韓國降稅期程分別集中在 5-10

年及 15-20 年之稅項，與預期快速降稅有落差。以面板產業為例，陸韓 FTA 生效後並未立即

降稅，直至第 9 年降為 2.5%，第 10 年才降為零關稅，故短中期而言對我暫無直接影響。惟為

搶占中國大陸市場，韓國可能加速擴大投資規模，倘我無積極因應措施，屆時在中國大陸之

面板市占率可能被韓國取代。是以，政府及國內產業仍須審慎因應陸韓 FTA 對我產業帶來之

衝擊，積極融入區域經濟整合，協助產業升級轉型及拓銷，增加產業全球競爭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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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我國與東南亞主要貿易國洽簽 FTA 或經濟合作協定（ECA），以拓展出口商機，實為刻不容

緩之工作。自「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」（ECFA）簽署後，我國已分別與紐西蘭、新加

坡簽署 ECA，亦與日本簽署投資協議、電子商務合作協議等經貿協議。經濟部持續以推動可

行性研究及堆積木協定等方式，積極與東南亞主要貿易國洽談 FTA 或 ECA，目前已與印尼、

印度完成雙方 ECA 可行性研究。至所提如何因應在爭取參加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」（

RCEP）或與東協國家洽簽 FTA 面臨之政治問題一節，兩岸近期建立制度化聯繫溝通機制，目

的在增進雙方溝通及互信，並希望將兩岸經濟合作擴展至區域經濟方面。 

政府會繼續與陸方溝通化解參與區域整合來自大陸之壓力；同時，持續與東協各國加強經貿

合作，推動洽簽 FTA 或 ECA，為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創造有利條件。 

（三十二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日本核災地區食品進口把關問題所提

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120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7-169） 

黃委員就日本核災地區食品進口把關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調節我國邊境查驗量能，自民國 102 年起，我國陸續於相關場合與日方洽談日本輸臺食品源

頭管理合作，提出由日方檢附輻射檢驗證明之提議，並於 103 年 6 月起，共同執行「臺日交

流合作計畫」，包括針對輸臺產品比對雙方檢測結果之一致性，以評估未來實施之可行性。 

二、為有效蒐集各界意見，衛福部食藥署於 103 年 10 月 28 日預告 2 項措施草案，包含對日本輸入

食品要求檢附產地證明及對高風險產品要求檢附輻射檢驗證明。鑒於各界對於上述 2 項措施

草案意見眾多，該署遂於本（104）年 2 月 5 日召開「日本食品輻射管理意見交流會議」，邀

請貴院委員、學者專家、消保團體、食品業界及公會代表與會，就 2 項措施草案進行意見交

流與溝通，並於會議中報告預告期間各界提供之意見，會議相關資料均已公布於網站供各界

參閱。 

三、另衛福部食藥署為確認日本食品之產地標示，自本年 3 月 19 日起加強對日本輸入食品查驗，

並調整人員協助邊境查驗業務，依據邊境報驗批數與開櫃檢查人力需求，加強人力調度，絕

不讓邊境缺乏人力，邊境報驗因季節性、節日性有高低峰，食藥署均依業務所需調度人力分

配。 

四、為強化對日本食品中文標示之邊境管理，財政部關務署已對自日本進口食品之違規廠商提高查

驗比率，加強報關文件審核；另為強化邊境管制效能與境內查核之聯繫，該署並與各簽審規

定主管機關規劃建置異常案件線上即時通報機制，阻截不法於關口。此外，為加強海關與各

簽審機關橫向聯繫，該署已定期召開海關與各簽審機關橫向聯繫會議及關務會報，期協調並

解決通關疑義案件，加強進口商品管制，維護國人健康安全。 

（三十三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日本核災地區食品進口把關問題所提


